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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云中马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结果暨权益变动触及

1%

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浙江云中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董事、总经

理叶程洁先生直接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0,061,9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4.59%；

公司股东叶永周先生直接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987,5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63%。 叶程洁先生及叶永周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叶福忠先生的一致

行动人。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22日收到叶程洁先生、叶永周先生分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

实施结果的告知函》，二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全部实施完毕。其中，叶程洁先生于2026年

5月22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37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00%；叶永周

先生于2026年5月22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687,5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50%。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叶程洁先生持有公司股份由20,061,900股降至18,686,900

股， 持股比例由14.59%变动至13.59%； 叶永周先生持有公司股份由4,987,500股降至4,

300,000股，持股比例由3.63%变动至3.13%。 叶福忠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叶程洁先生、叶

永周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从63.43%变动至61.93%，本次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

倍刻度。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叶福忠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62,181,304股

持股比例 45.2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61,513,25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668,054股

股东名称 叶程洁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20,061,900股

持股比例 14.59%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9,950,0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11,900股

股东名称 叶永周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4,987,500股

持股比例 3.6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4,987,5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叶福忠 62,181,304 45.22% 系叶程洁、叶永周的妻兄

叶程洁 20,061,900 14.59% 系叶福忠的妹夫

叶永周 4,987,500 3.63% 系叶福忠的妹夫

合计 87,230,704 63.43% 一

注：上述表格中合计数据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叶福忠先生不参与本次减持。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叶程洁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6年4月21日

减持数量 1,375,0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5月22日～2026年5月22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大宗交易减持，1,375,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41.59～41.59元/股

减持总金额 57,186,250.00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1.00%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00%

当前持股数量 18,686,900股

当前持股比例 13.59%

股东名称 叶永周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6年4月21日

减持数量 687,5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5月22日～2026年5月22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大宗交易减持，687,5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41.59～41.59元/股

减持总金额 28,593,125.00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50%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50%

当前持股数量 4,300,000股

当前持股比例 3.13%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三)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叶福忠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叶程洁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叶永周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3.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叶福忠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叶程洁先生、叶永周先生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的比例从63.43%变动至61.93%，权益变动比例触及1%的整数倍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

（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叶程洁 20,061,900 14.59 18,686,900 13.59

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

2026/05/22-�

2026/05/22

叶永周 4,987,500 3.63 4,300,000 3.13

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

2026/05/22-�

2026/05/22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叶福忠 62,181,304 45.22 62,181,304 45.22 / /

合计 87,230,704 63.43 85,168,204 61.93 -- --

特此公告。

浙江云中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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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

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安步步高路408号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赵晓群女士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02人，代表股份数量

156,856,600股，约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6542%。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代表股份数量136,689,290股，约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5.470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0人，代表股份数量20,167,31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841％。

2、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99人，代表股份数量256,600股，占上市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1％。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4、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非累积投票提案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56,813,600 99.9726% 42,900 0.0273% 100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213,600 83.2424% 42,900 16.7186% 100 0.039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56,813,600 99.9726% 42,900 0.0273% 100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213,600 83.2424% 42,900 16.7186% 100 0.039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56,812,800 99.9721% 43,700 0.0279% 100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212,800 82.9306% 43,700 17.0304% 100 0.039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56,818,200 99.9755% 32,000 0.0204% 6,400 0.004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218,200 85.0351% 32,000 12.4708% 6,400 2.4942%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56,812,100 99.9716% 43,400 0.0277% 1,100 0.00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212,100 82.6578% 43,400 16.9135% 1,100 0.4287%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56,822,900 99.9785% 32,600 0.0208% 1,100 0.00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222,900 86.8667% 32,600 12.7046% 1,100 0.4287%

表决结果：通过。

7、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审议公司2025年度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及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逐项审议表决，关联股东捷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捷荣汇盈投资管理（香港）

有限公司对提案7.01-7.03回避表决。

7.01、审议通过了《与苏州捷荣及其下属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表决情况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0,135,110 99.8403% 32,000 0.1587% 200 0.00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224,400 87.4513% 32,000 12.4708% 200 0.0779%

表决结果：通过。

7.02、审议通过了《与东莞华誉及其下属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表决情况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0,128,910 99.8096% 32,000 0.1587% 6,400 0.03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218,200 85.0351% 32,000 12.4708% 6,400 2.4942%

表决结果：通过。

7.03、审议通过了《与捷荣集团及其实控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表决情况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0,135,210 99.8408% 32,000 0.1587% 100 0.0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224,500 87.4903% 32,000 12.4708% 100 0.0390%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申请综合授信及贷款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56,824,400 99.9795% 32,100 0.0205% 100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224,400 87.4513% 32,100 12.5097% 100 0.0390%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情况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56,824,500 99.9795% 32,000 0.0204% 100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224,500 87.4903% 32,000 12.4708% 100 0.0390%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56,824,500 99.9795% 32,000 0.0204% 100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224,500 87.4903% 32,000 12.4708% 100 0.0390%

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提案审议完毕后，参会股东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芮典、何佳奇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

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本次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3日

信息披露

2026/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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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工业集中区丰泽路66号华脉国际广场十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1,464,27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82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胥爱民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其中董事陈玲宏女士因工作原因以通讯方式列席本次股东会。

2、独立董事均列席会议，其中孙小菡女士因工作原因以通讯方式列席本次股东会。

3、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会秘书陈革先生列席会议；执行总经理杨勇先生、财务总监陆玉敏女士、副总经理黄明辉

先生、 副总经理胥璐璐女士列席本次会议。 副总经理陈玲宏女士因工作原因以通讯方式列席本次股东

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324,779 99.6636 78,900 0.1903 60,600 0.1461

2、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324,579 99.6631 79,100 0.1907 60,600 0.1462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349,879 99.7241 93,000 0.2243 21,400 0.0516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325,679 99.6657 79,100 0.1908 59,500 0.143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316,079 99.6426 89,000 0.2146 59,200 0.1428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308,379 99.6240 96,400 0.2325 59,500 0.143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98,258 96.6531 90,600 1.9910 61,700 1.3559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326,179 99.6669 78,300 0.1889 59,800 0.144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36,905,02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3,262,27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182,585 91.1795 93,000 7.1704 21,400 1.6501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412,900 85.9671 46,000 9.5773 21,400 4.4556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769,685 94.2450 47,000 5.755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方案的议案

4,435,158 97.4854 93,000 2.0442 21,400 0.4704

4

关于公司续聘2026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4,410,958 96.9535 79,100 1.7386 59,500 1.3078

6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4,393,658 96.5733 96,400 2.1189 59,500 1.3078

7

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

薪酬计划的议案

4,397,258 96.6524 90,600 1.9914 61,700 1.356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胥爱民先生、陈玲宏女士、陆玉敏女士分别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数为36,905,021股、8,300股、400

股，作为关联股东其已对议案7《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回避表决；议案8《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迪、姚英姿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

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3042� � � � � � � � �证券简称：华脉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5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于2026年5月22日任期届满。 鉴于

相关换届工作尚在筹备中，为确保董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董事会将延期换届。同时，董事会

各专门委员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在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全体成员、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以及

高级管理人员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相应职责。

公司董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公司将积极推进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进程，并按有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110� � � � � � � � �证券简称：三钢闽光 公告编号：2026-021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否决和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及地点：

（1）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2日下午15时在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工业中路群工三路公司大数

据中心六楼第六会议室召开。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

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梅萱先生。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下同） 共213人， 代表股份1,

427,653,1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429,076,227股）的58.773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366,628,73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6.2613%。 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210人，代表股份61,024,38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122％。

（2）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212人，代表股份61,324,696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2,429,076,227股）的2.524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2人，代表股份300,31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24%。通过网络

投票的中小投资者210人，代表股份61,024,38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122％。

（3）公司部分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亲自出席了本次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3位第八届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作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第八届独立董事对其

在2025年度出席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会议情况、 发表相关意见的情况、 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所做的工

作、对公司进行现场调查的情况等履职情况向股东会进行了报告。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423,249,920 99.6916%

反对 3,701,550 0.2593%

弃权 701,650 0.0491%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和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423,273,820 99.6933%

反对 3,735,350 0.2616%

弃权 643,950 0.0451%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423,531,070 99.7113% 57,202,646 93.2783%

反对 3,496,750 0.2449% 3,496,750 5.7020%

弃权 625,300 0.0438% 625,300 1.0197%

4.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419,662,270 99.4403% 53,333,846 86.9696%

反对 7,484,650 0.5243% 7,484,650 12.2050%

弃权 506,200 0.0354% 506,200 0.8254%

5.审议通过了《2026年公司投资计划(草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423,463,070 99.7065%

反对 3,703,850 0.2594%

弃权 486,200 0.0341%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同意 1,419,606,220 99.4363% 53,277,796 86.8782%

反对 7,407,850 0.5189% 7,407,850 12.0797%

弃权 639,050 0.0448% 639,050 1.0421%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同意 1,423,410,270 99.7028% 57,081,846 93.0813%

反对 3,751,150 0.2628% 3,751,150 6.1169%

弃权 491,700 0.0344% 491,700 0.8018%

8.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423,248,420 99.6915%

反对 3,506,750 0.2456%

弃权 897,950 0.062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蔡钟山律师、陈禄生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或列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5011�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杭州热电 公告编号：2026-020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0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5/28 － 2026/5/29 2026/5/29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5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00,1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0,01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5/28 － 2026/5/29 2026/5/2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杭州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丰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自贸区杭热壹号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自贸区杭热贰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自贸区杭热叁

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股东，根据《关于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

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

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本公司在派发现

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元。 持有本公司A股的自然

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

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

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

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

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即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9元。

（3）对于持有公司A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本公司将根据《关于中

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

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9元。 如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

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公司A股股票，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号）的相关规定：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简称“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按A股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

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9元。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A股股东，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

居民企业含义的A股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股人民币0.10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如有疑问的，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8190017

特此公告。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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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 ）对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等规定，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一、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中兴华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公司股票自2026年4月27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二、关于争取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所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

（一）因新华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锦集团” ）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内部

控制被认定存在重大缺陷，中兴华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2026年4月20日，公司解决了新华锦集团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因被新华锦集团及其关联

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而触及的其他风险警示已完全消除，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已对

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触及的其他风险警示予以撤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8日披露的《关

于撤销部分其他风险警示暨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9）。

（二）公司将持续健全内控制度体系、强化制度落地执行与监督机制，全面梳理并规范内控管理流

程，加大重点风险领域内控排查与管控力度，切实保障内控制度有效落地实施，持续提升公司规范治理

与合规运作水平，坚决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其他风险提示

（一）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第（六）项规定，公司若连续2个会计年度的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或者未按照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

控制审计报告，上交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此后一个会计年度公司内部控制仍未被出具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上交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二）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张建华先生分别于2026年2月2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242026002号、证监立案字0242026003

号）。因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立案。 目前公司各项经营活动和业务均正

常开展。 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监

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26日发布的《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立案告知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2）。

（三）因资金占用行为的发生，公司、公司关联方存在可能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被证券交易所

实施纪律处分的风险。

（四）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4月10日裁定对控股股东山东鲁锦进出口集团有限

公司及间接控股股东新华锦集团等二十二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 该事项是否会影响公司的控制权

将视后续的破产重整方案及法院作出的最终裁定而定， 是否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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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15日召开的

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召开了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分派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

币0.3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如在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

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现金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现金派

发总金额。

2、公司自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因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自主行权而发生了变动，公司将按照每股现金分配金额比例不变的原则调整分红总额。以公司现有总股

本364,504,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3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人民币10,935,120.00元（含税）。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64,504,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0.3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

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27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

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

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0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3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58 无锡韦感半导体有限公司

2 08*****972 上海韦豪创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21日至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28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完成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及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将相应调整。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凤山路68号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宋颖

咨询电话：0536-2283009

传真电话：0536-2283006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